
A42 ■責任編輯：譚月兒 2014年11月26日（星期三）

粵保障工權 港商歎生存難
勞工新例明年元旦實施 企業料成本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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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員工權益的新條例將於明年
元旦實施，許多企業員工對此表示
歡迎，他們可以更好地維護自身權
益，然而，他們又擔心，許多中小
企業根本就沒有工會，他們員工如
何維護權益？另外，也有員工擔心
公司在經營壓力下面臨破產，自己
反變失業。
在深圳一間民營電子公司工作的

劉先生表示，公司員工不足百人，
且沒有工會，即使新條例明年初實
施，員工也不知如何與公司談，而
要建立一個工會，沒有人牽頭是不
行的，但許多員工擔憂「槍打出頭
鳥」而不敢帶頭成立工會，沒有工
會哪能與老闆協商工資上漲和維護
權益呢？
在中山一間港資家居公司從事市場

營銷的王先生指，現在他們工資每年
都上漲10%以上，但公司經營並不
好，如果因新條例導致成本持續上
漲，他們擔心公司承受不住壓力而破
產，他們便會失業，只得重新找工
作，這也是他不願意看到的。

《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
重點摘錄

第11條 職工方與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
商，可以提出工資增長、不增
長或者負增長的協商要求。

第12條 開展集體協商，職工方與企業
應當選定本方集體協商代表，
職工方與企業每方協商代表三
至九人，並各確定一名首席協
商代表。

第15條 企業應當保障協商代表履行協
商職責所必要的工作條件和工
作時間，向職工方協商代表提
供與集體協商有關的真實情況
與資料。

第17條及第18條 集體協商一般情況下一年進行
一次。職工認為需要與企業進
行集體協商的，應當向企業工
會提出。

第19條 職工方或企業書面提出集體協
商要求的，對方應當在收到集
體協商要求書面材料時，在送
達回執上簽收，並於30日內
給予書面答覆。

■劉展灝稱，新條例明年元旦實施，將令廣東港商
經營成本壓力再度上升。

■郭振華表示，目前廣東港商對營商環境信心已創
新低。

■何廣健稱，因珠三角成本太高，他去年將企業撤
離廣東，轉往緬甸投資。

■丁力認為《條例》是一把「雙刃劍」，員工利益
保障了，但企業可能說走就走。 資料圖片

經過兩輪修改後，備受在粵港企密切關注的

《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簡稱《條

例》）將於明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儘管該

《條例》有利促進勞資關係和諧，但數萬在粵

港企表示擔憂，廣東省每年最低工資上漲

10%以上，《條例》施行後，員工要求加薪的

籌碼加大，料將加重經營成本，在粵港企的經

營將雪上加霜，尤其是勞動密集的企業受影響

最大。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劉展灝接受本報專訪

時表示，部分經營不佳的企業恐怕會關門，有

的則會選擇撤離廣東。不過，廣東省人大法制

委員會副主任李煥新則指，《條例》有助減少

工人罷工對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深圳報道

經過兩次向社會徵詢意見並修改後，《廣東省企業集
體合同條例》於9月底正式對外發佈。李煥新接受

本報專訪時透露，從11月下旬至12月，廣東省將在全省
各地市宣傳該條例。
李煥新表示，《條例》旨在保護員工權益，促進勞資
關係和諧，有利減少工人罷工對企業構成不良影響。例
如《條例》規定職工每年有一次機會與企業負責人集體
協商工資待遇，雙方協商代表3至9人，並各確定一名首
席協商代表等。

港企促先試行後立法
據悉，9月初《條例》修改草案第二次公開徵詢意見
後，就根據業界代表意見，在原基礎上刪減了十餘條，
做了180處修訂。對此，劉展灝表示，港企不反對《條
例》出台實施，但認為應讓其先試後行，當企業和員工
在其試行中發現問題與不足後，進行商討和修改，之後
再立法正式施行。對此，李煥新表示，廣東省人大12月
將與香港工業總會等六大商會溝通，對《條例》實施時
啟動評估機制，企業遇到問題時協助其如何協商解決。
劉展灝表示，在工總等協會強烈要求下，新條例刪除
了「協會代表有權要求企業提供財務會計資料、人工成
本等企業的商業機密」，改為「向職工方協商代表提供
與集體協商有關的真實情況與資料」；將要求協商的
人數門檻由1/3提高至過半數以上。

工總憂與和諧背道而馳
他表示，儘管《條例》明年元旦實施，但

工總仍然對其有極大的保留。工總認為，企業和員工之
間的集體協商應該在平等自願的前提下進行，雖然集體
協商機制或許可以作為一個平台發展和諧勞資關係，讓
企業了解員工的想法。但是自2008年新《勞動法》實施
以來，勞資糾紛顯著增加，因此他對企業集體協商機制
非常擔憂，恐怕會進一步激化勞資矛盾，與提升勞資和
諧的原意背道而馳。
更有港企負責人認為，在許多港企正陷入發展困境

時，《條例》施行將進一步推高企業營商成本，導致更
多港企經營更困難。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郭振華認為，
《條例》無疑會增加許多勞動密集型港企的成本。目
前，數萬港商對廣東營商環境信心創歷史新低，其年均
毛利率只有3%至5%，明年元旦就實施《條例》，無疑
將令珠三角港企雪上加霜。

在珠三角經營食品公司
的知名港企李錦記，其法

務部有關人士
認為，這將
令企業成本
上升，李錦

記會密切關注。從事塑膠製造的深圳新興集團主席何廣
健表示，新《勞動法》的實施令港企經營成本已有大幅
上升，現在又出台新條例，這對企業很不利，多年來，
廣東省每年最低工資上漲10%以上，以及來自東南亞低
成本的競爭，現在珠三角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已沒有什麼
競爭力，只有加快轉移至東南亞。他在金融危機前，出
口數億盈利上千萬的企業，去年虧損數百萬，為此，近
期不得不將其深圳工廠關門，將其搬遷至緬甸。他預
計，新條例實施後將促使珠三角更多港企轉向東南亞等
地。

低利潤企業料逼歇業
港資高科技企業日東科技董事會主席畢天富表示，目

前珠三角整體產業環境不好，許多企業融資難、成本持
續上漲，許多從事傳統產業的下游客戶發展艱難，大量
企業瀕臨倒閉，目前，其作為高科技的公司淨利潤僅3%
至5%，其他傳統企業利潤就可想而知了。新條例的出台
給予員工協商權利，即使企業經營不佳，由於通脹等社
會成本上升，勢必令員工提出加薪要求，那麼，低利潤
的企業只有關門歇業。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科研處處長丁力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對於廣東
省和港企來說，《條例》是一把「雙刃劍」，員工利益保障了，企業
卻可能說走就走。政府應該放手，讓勞資雙方進行博弈，這樣效果可
能更好一些。
丁力表示，新條例元旦實施後，將使員工提高對企業的預期，他們

自然高興可利用自己的力量與老闆談判，提高工資。此外，廣東省每
年最低工資又上調10%以上，如此一來企業又難以接受。

港企毛利低日子難過
他強調，因為勞動者處於相對弱勢，政府協助維護其利益是對的。

不過，眼下包括港企在內的廣東省傳統製造業企業面臨巨大的壓力和
衝擊，包括工資近五六年來成倍增長、時常出現勞工荒，原材料和社
會生活成本上漲，勞動生產率難有大幅提高，許多港企的毛利率已經
很低，日子越來越難過，「如何給員工加工資。」
現在，許多港企撤離廣東前往低成本的東南亞，這對廣東工業發展和就
業也是不利的。他建議政府不要過多地參與進來，學習西方國家工會和資
本家聯盟，讓他們通過利益的博弈來達到平衡，這樣效果會更好些。

律師：第三方調解易淪「踢皮球」
廣東星辰律師事務所律師李紅認為，《條例》是積極的信號，有助

於勞資雙方平等協商談判，但是其中的條款多為原則性的，具體落實
效果還有待觀察。
李紅認為，目前國企都有工會，民企則很少有工會，難以組織起來，

短期港企和民企等難以有員工能組織起有效運轉的工會與企業談判，他
們要組織起來仍有很長一段路走。現在的問題是，當員工或企業提出的
條件達不成一致，僵局該如何化解？而且如果企業不執行勞資雙方共同
協商結果，新條例稱員工可以第三方如工會組織、基層人民調解組織等
參與調解，但因涉及部門多，故容易造成「踢皮球」的情況。

對於該條例給經營困難的企業帶來壓力和負
擔，廣東省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李煥新強
調，企業集體協商機制要視企業經營的具體情
況而定，如果企業經營確實困難，絕大多數員
工會理解，也不會要求加工資。另外，根據國
家政策要求，企業自身需主動升級提高勞動效

率和產品競爭力，這樣有利增加盈利，以提高
員工待遇。
對於新條例實施將導致大量企業撤離廣東的擔

憂，他相信，企業老闆有自己的智慧，他們會有
正確的判斷。近幾年來，廣東新註冊的企業仍明
顯較註銷的企業多，說明廣東仍具吸引力。

■何廣健在深圳開設擁有500名員工的塑膠工廠，但因巨額虧損而關門。

協商機制考慮企業困難

■■李紅稱李紅稱，《，《企業集企業集
體合同條例體合同條例》》有助維有助維
護勞資和諧關係護勞資和諧關係。。

政府或應放手 讓市場博弈
■■數十位工總珠三角協會企業負責人在考察前海跨境電商時表示數十位工總珠三角協會企業負責人在考察前海跨境電商時表示，，擔心實施新條例會導致企業壓力進一步增大擔心實施新條例會導致企業壓力進一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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